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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饶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上 饶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上 饶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上 饶 市 国 防 动 员 办 公 室

饶国动发〔2023〕5号

关于印发《上饶市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
状况分类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委、住建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广信区、广丰区、

余干县、鄱阳县国动办：

现将《上饶市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管理办(

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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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
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上饶市以信用为基础的人防工程建设

监管机制，科学配置监管资源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人防工程建

设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

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、

《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关于建立人民防空行业市场责

任主体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国人防〔2018〕117

号）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上饶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人防工程建设的设计、施工

图审查、监理、防护（化）设备生产安装、人防工程防护质量检

测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从业信用状况分类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类别，根据企业从

业行为的实时状态评价结果进行划分。分类评价工作由市人防办

统一组织，原则上每年开展 1 次。

第四条 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，以人防年度

集中执法检查结果、人防日常监管结果和发展和改革部门提供的

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供的建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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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信用评价结果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

果为基础，通过综合评分确定。

第五条 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评价满分 100 分，

其中：人防年度集中执法检查结果 40 分、人防日常监管结果 30

分，发展和改革部门提供的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10 分，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供的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结果 10 分，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 10 分。根据评分情

况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类别。优：分值 90 分（含）以上；

良：分值 75-89 分；中：分值 60-74 分；差：分值 59 分（含）

以下。

尚未产生人防年度集中执法检查结果的企业，定为初始类。

第六条 人防年度集中执法检查由市人防办统一部署，市县

两级人防部门分级实施，主要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

方式开展。

第七条 人防年度集中执法检查结果，由具体实施检查的人

防部门依据《上饶市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评分规

则》进行评分。

人防日常监管结果，由具体实施检查的人防部门根据企业当

年度人防工程建设不良行为报告信息进行评分。

第八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防年度集中执法检查结果评分和

不良行为报告信息，由县级人防办按要求上报市人防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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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人防部门与发展和改革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实时获取人防工程建设企业的企

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、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结果和企业信用风

险分类结果信息。

第十条 人防工程建设企业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、建筑

市场信用评价结果、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为最低层级，或被列为严

重失信主体，其从业信用状况不得评为“优”。

第十一条 市人防办完成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

评价后，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。企业提出异议的，市人

防办应予复核并书面反馈结果。

第十二条 人防部门负责向发展和改革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信

息，供其作为信用管理及综合运用的考量因素。

第十三条 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信息作为

人防部门配置执法监管资源的依据，非因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需

要，除向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提供查询外，不向社

会公开。

第十四条 人防部门在制定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计

划时，应根据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，合理确定抽查比

例，实施差异化监管；并结合实际，按照全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工作统一部署，与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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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联合执法检查的对接。

对优类企业，除有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案件线索外，不实施

检查，同时给予简化服务事项办理程序等正向激励。

对良类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该类企业的 10%。

对中类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该类企业的 30%。

对差类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该类企业的 50%。

对初始类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该类企业的 10%。

第十五条 从业信用状况评定为“差”的企业，可在信用状

况确定 6 个月后，向市人防办申请复评。市人防办受理后组织复

评，并及时书面告知企业复评结果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人防部门根据国家及省、市相关规定，探索

拓展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信息的运用范围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仅限作为

评定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的依据，严格控制知悉范

围。

第十七条 市县两级人防部门要明确信息安全责任，构建数

据安全责任体系，加强信息系统安全基础设施和安全防护能力建

设，防止失密泄密。

第十八条 人防部门工作人员篡改、虚构、违规删除或泄露

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信息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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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《上饶市人防工程建设企业从业信用状况分类评

分规则》由市人防办制定并适时调整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试行 1 年。


